
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

文 件

粤注协〔2024〕287 号

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转发《中国注册

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2024年“注册会计师

诚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章颁发

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注册会计师协会、各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关个人会

员：

现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

2024 年“注册会计师诚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章颁发工作的通知》

（会协〔2024〕102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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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颁发“诚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章工作是推动行业诚信建

设的一项重要举措，请符合条件的人员积极申报。申请人为注

册会计师的，通过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向所在地市注协提交《“注

册会计师诚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章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，

详见《通知》的附件 1）。申请人已退休或已转为非执业会员的，

由本人直接向所在地市注协提交《申请表》。请相关会计师事务

所和人员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之前将《申请表》（含纸质版和

WORD 版及 PDF 版）报送所在地市注协。

二、请各市注协高度重视，认真对申请人执业情况（执业

时间、是否存在挂名执业情况、是否通过历年年检）、个人信用

记录、是否存在受处理处罚、行业惩戒、党纪处分等情况进行

初审，于 12 月 12 日前完成初审工作，并向我会报送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书面审核意见；

（二）申请表；

（三）“注册会计师诚信执业 30 年”纪念章申请人汇总表

（详见《通知》的附件 2）。

在报送书面材料的同时，请将相关材料的电子版发省注协

会员服务与考试部。

联系人：梁小琴，联系电话：020-83063710。

邮寄地址：广州市东风中路 481 号粤财大厦 17 楼

-2-



电子邮箱：gdzc@cicpa.org.cn

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

2024 年 12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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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省注协综合部 2024 年 12 月 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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